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朴簡字第208號

原      告  朱篤鍟  

訴訟代理人  洪海峰律師

被      告  李子龍  

            李欲豊  

            周李秀卿

            翁李秀梅

0000000000000000

            楊桂花  

            李志嶸  

            李宜蓁  

            李嘉珠  

            李嘉榕  

            李昇融  

            李孟樺  

            李文白  

            李文平  

            李秋眉  

            李聰男  

            李東寶  

            呂李秀娥

            蔡李秀雲

            蕭智仁  

            蕭智中  

            蕭妙朱  

            蕭清風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蕭彤恩    住○○市○○區○○路0段000○0號00 

                        樓

被      告  蔡蕭秀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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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曾國珍  

            陳曾墜  

            吳曾金鳳

            曾華仁  

            曾華儀  

            黃文煌兼黃文助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黃博彥  

0000000000000000

            黃馨儀  

            黃馨茹  

0000000000000000

            黃莊鼎  

            黃莊性  

            黃素密  

            黃素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租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核定被告共有門牌號碼嘉義縣○○鎮○○里○○○00號建

物，占有原告所有坐落嘉義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如

附圖所示代號A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自民國112年12月3

1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每月應付租金為新臺幣243

元。

二、被告應自民國112年12月31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

按月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3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70，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2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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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

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

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起訴後，被

告黃文助於民國113年5月24日死亡(見本院卷第139頁)，其

子、孫均拋棄繼承，其兄弟即被告黃文煌為次順位繼承人，

業經本院調閱拋棄繼承卷宗確認無訛，是原告依民事訴訟法

第175條第2項規定，具狀對黃文助之繼承人黃文煌聲明承受

訴訟，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二、除被告李子龍、楊桂花、李志嶸、李宜蓁、李嘉榕外，其餘

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所有嘉義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遭被告以門牌號碼嘉義縣○○鎮○○里○○○00號建

物(下稱系爭建物)占有如112年5月22日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

所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代號A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

尺，系爭建物係由訴外人即被告之被繼承人李朝宗、李三賢

所起造，並由被告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又兩

造間就占用系爭土地部分存在法定租賃關係，業經鈞院以11

1年度朴簡字第229號（下稱前案）判決認定在案，因系爭土

地附近有小學、公園，並鄰近西濱快速道路、省道台17縣及

布袋市區，居住環境交通便利，生活機能良好，故按公告地

價年息百分之10計算，而當期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新臺幣

(下同)560元，則每月租金為347元（計算式:560×74.39×0.1

÷12=347，元以下四捨五入）。

　㈡爰依民法第425條之1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

核定被告就其有事實上處分權之系爭建物，占有原告所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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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土地如附圖所示面積74.39平方公尺，自起訴狀送達被告

翌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每月租金為347元。㈡被

告應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按

月連帶給付原告347元。

二、被告方面：

　㈠李子龍、李欲豊均以：我們有稅籍也繳稅，系爭建物係合法

之建物，並非侵占原告之系爭土地，系爭建物為李欲豊所有

並居住使用。系爭建物附近沒有商家，買東西需至布袋新塭

區等語抗辯。

　㈡蕭妙朱、蕭清風均以：經向自來水公司查詢申請用水時間為

67年1月12日，李朝宗當時已屆88歲，高齡又行動不便，且

於申請時間2個月後死亡，可知系爭建物不可能由李朝宗起

造，原告僅憑李三賢家族藉李朝宗名義向自來水公司之申請

紀錄即認為系爭建物為李朝宗與李三賢先後起造，違背事實

經驗法則，應認係李三賢及後嗣為居住目的於45年建造系爭

建物並占用至今，與李朝宗無直接關聯，被告從未因繼承公

同共有取得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且李子龍、李欲豊均已

表明系爭建物為李欲豊所有並占有使用中，應有自認之效

力，與李朝宗後嗣旁家族成員無關等語抗辯。

　㈢楊桂花、李志嶸、李宜蓁、李嘉榕：我們72年就沒有居住在

系爭建物，東西也沒有放在那裡等語抗辯。

　㈣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表示意見或提出書狀為任

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建物占有原告所有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代號A

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乙節，有附圖可證，且為被告所不

爭執，堪信原告主張為真。

　㈡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

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

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

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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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

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最高

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717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核前案原告

依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及部分非本案被

告)就系爭建物代號A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拆屋還地，並

給付相當於租金的不當得利，故「被告是否為系爭建物的所

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乃前案的重要爭點。而該確定判決

就此重要爭點，本於兩造辯論結果為判斷，作出如下判斷：

「依本院於勘驗期日所見，系爭建物編釘之門牌為嘉義縣○

○鎮○○○00號，其電表之用電電號為00-0000-00；而前開

水籍基本資料、用電資料所列用水、用電地址為嘉義縣○○

鎮○○里00號，李三賢申請之電號為00000000000，未臻一

致。惟參酌被告李欲豊、李東寶之戶籍資料，其等均設籍在

嘉義縣○○鎮○○里○○○00號，可見前揭用水、用電地

址，省略郭岑寮，實際上與系爭建物編釘之門牌同一；又台

電公司電號係以11個數字碼組成，表現形式為xx-xx-xxxx-x

x-x即區碼2碼-營業區2碼-戶號4碼-分號2碼-檢算號1碼，可

見系爭建物之電號省略區碼2碼、檢算號1碼，實際上與李三

賢申請之電號同一。其次，依前開戶籍謄本、用電資料，李

三賢為李朝宗之子，李三賢於45年間申請用電，李朝宗於67

年間申請用水，另被告李子龍辯稱系爭建物屬於三合院之一

部，三合院之護龍坐落同段1092、1093地號土地，由訴外人

許修裕等人取得，李加君為被告李子龍三叔公之子，為節省

水費，曾向台水公司另行申請用水一節，為原告不爭執，則

綜合上情，應認為系爭建物為李朝宗、李三賢父子先後接續

起造，並依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第1151條規定，由第1

組、第2組被告（即本案被告）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系爭建

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李朝宗、李三賢起

造，而由第1組、第2組被告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事實上處分

權，堪信為真」等語，業經本院調閱前案卷宗予以查明。而

上開確定判決就此等重要爭點所為判斷，並無顯然違背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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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且被告亦未能提出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新訴訟資料，本

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前案之確定

判決就上述重要爭點所為判斷，自具有「爭點效」，被告於

本件不得再為爭執而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

斷。是部分被告抗辯渠等未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系爭建物事

實上處分權乙節，自非可採。

　㈢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審酌：

　⒈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

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

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

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

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其租金數

額當事人不能協議時，得請求法院定之，民法第425條之1定

有明文。經查，依土地異動索引，系爭土地原為國有，於93

年3月1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李欲豊所有，再於102年2月21

日以拍賣為原因登記為原告所有。又系爭建物為李朝宗、李

三賢父子先後接續起造，於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以前業

已存在，而李欲豊為李朝宗之孫、李三賢之子，是原告取得

系爭土地所有權以前，系爭土地為李欲豊所有，系爭建物為

李欲豊公同共有，所有權同屬一人，系爭土地嗣由原告拍賣

取得時，當有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適用，而被告為李朝

宗、李三賢之全體繼承人，故推定兩造間在系爭建物得使用

期限內，就系爭建物占有原告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代號A部

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有法定租賃關係，前案判決也同此認

定。兩造在本院審理時又不能協議租金，則原告請求法院定

其租金，核無不合。

　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

息百分之10為限；且此項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準用

之，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及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上開條文

固係針對城市地方房屋所訂定之租金標準，限制租金之最高

額，舉重以明輕，相較之下經濟效益遠不如城市地方房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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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城市地方房屋及基地之租賃，其租金標準亦得參照上開計

算基礎，不應超過土地及建築物申報價額年息百分之10。且

上開規定以年息百分之10為限，乃指租金之最高限額而言，

非謂所有租金必須照申報價額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即基地

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

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

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經查，系爭

土地位於嘉義縣布袋鎮之郭岑寮聚落，附近多為住宅，商家

不多，縣道000號有經過上開聚落，且鄰近台17號省道、台6

1線快速公路，距離布袋市區約7公里，交通、生活機能尚可

等節，有勘驗筆錄、Google地圖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

卷第76-79頁）。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坐落位置、生活機能、

附近交通、系爭建物現供李欲豊自住各節，認系爭建物所占

用系爭土地之租金，應以申報總價額百分之7計算為適當。

　⒊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共計74.39平方公尺，以及系

爭土地的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560元各節，有附圖、系爭

土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53頁）。

故以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系爭建物占用之面積，佐以前揭

申報地價百分之7計算，核定被告每月應給付原告之租金為2

43元【計算式：560元×74.39平方公尺×0.07÷12=243元，元

以下四捨五入】。又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日為112年1

2月30日(原告主張以各被告中最後送達者為準)，有本院送

達證書為證（見本院回證卷）。從而，原告請求核定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12月31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

日止，每月租金為243元，為有理由。

　㈣被告應按月連帶給付租金：

　　本件原告請求之租金是被告繼承系爭建物，依推定租賃關係

所生之共同債務，且被告並未就上開推定租賃關係為分割之

事，其等基此所負同一租金債務，其給付仍屬不可分，依民

法第292條規定，準用關於連帶債務之規定，應負連帶清償

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按月連帶給付租金，應屬有據(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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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上更一字第11號、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105年度訴字第561號判決同此見解)。故原告請求被告

自112年12月31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按月連帶給

付原告243元，為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25條之1之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

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的請求則無依

據，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主文第2項，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

定，職權宣告假執行。至於本判決主文第1項是形成判決，

按其性質不適於強制執行，故主文第1項不為假執行之宣

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

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陳劭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阮玟瑄

附圖：112年5月22日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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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朴簡字第208號
原      告  朱篤鍟  
訴訟代理人  洪海峰律師
被      告  李子龍  
            李欲豊  
            周李秀卿
            翁李秀梅


            楊桂花  
            李志嶸  
            李宜蓁  
            李嘉珠  
            李嘉榕  
            李昇融  
            李孟樺  
            李文白  
            李文平  
            李秋眉  
            李聰男  
            李東寶  
            呂李秀娥
            蔡李秀雲
            蕭智仁  
            蕭智中  
            蕭妙朱  
            蕭清風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蕭彤恩    住○○市○○區○○路0段000○0號00                          樓
被      告  蔡蕭秀雀
            曾國珍  
            陳曾墜  
            吳曾金鳳
            曾華仁  
            曾華儀  
            黃文煌兼黃文助之承受訴訟人


            黃博彥  


            黃馨儀  
            黃馨茹  


            黃莊鼎  
            黃莊性  
            黃素密  
            黃素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租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核定被告共有門牌號碼嘉義縣○○鎮○○里○○○00號建物，占有原告所有坐落嘉義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代號A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自民國112年12月31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每月應付租金為新臺幣243元。
二、被告應自民國112年12月31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3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70，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2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起訴後，被告黃文助於民國113年5月24日死亡(見本院卷第139頁)，其子、孫均拋棄繼承，其兄弟即被告黃文煌為次順位繼承人，業經本院調閱拋棄繼承卷宗確認無訛，是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2項規定，具狀對黃文助之繼承人黃文煌聲明承受訴訟，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二、除被告李子龍、楊桂花、李志嶸、李宜蓁、李嘉榕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所有嘉義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遭被告以門牌號碼嘉義縣○○鎮○○里○○○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占有如112年5月22日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代號A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系爭建物係由訴外人即被告之被繼承人李朝宗、李三賢所起造，並由被告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又兩造間就占用系爭土地部分存在法定租賃關係，業經鈞院以111年度朴簡字第229號（下稱前案）判決認定在案，因系爭土地附近有小學、公園，並鄰近西濱快速道路、省道台17縣及布袋市區，居住環境交通便利，生活機能良好，故按公告地價年息百分之10計算，而當期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560元，則每月租金為347元（計算式:560×74.39×0.1÷12=347，元以下四捨五入）。
　㈡爰依民法第425條之1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核定被告就其有事實上處分權之系爭建物，占有原告所有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面積74.39平方公尺，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每月租金為347元。㈡被告應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原告347元。
二、被告方面：
　㈠李子龍、李欲豊均以：我們有稅籍也繳稅，系爭建物係合法之建物，並非侵占原告之系爭土地，系爭建物為李欲豊所有並居住使用。系爭建物附近沒有商家，買東西需至布袋新塭區等語抗辯。
　㈡蕭妙朱、蕭清風均以：經向自來水公司查詢申請用水時間為67年1月12日，李朝宗當時已屆88歲，高齡又行動不便，且於申請時間2個月後死亡，可知系爭建物不可能由李朝宗起造，原告僅憑李三賢家族藉李朝宗名義向自來水公司之申請紀錄即認為系爭建物為李朝宗與李三賢先後起造，違背事實經驗法則，應認係李三賢及後嗣為居住目的於45年建造系爭建物並占用至今，與李朝宗無直接關聯，被告從未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且李子龍、李欲豊均已表明系爭建物為李欲豊所有並占有使用中，應有自認之效力，與李朝宗後嗣旁家族成員無關等語抗辯。
　㈢楊桂花、李志嶸、李宜蓁、李嘉榕：我們72年就沒有居住在系爭建物，東西也沒有放在那裡等語抗辯。
　㈣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表示意見或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建物占有原告所有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代號A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乙節，有附圖可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主張為真。
　㈡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717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核前案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及部分非本案被告)就系爭建物代號A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拆屋還地，並給付相當於租金的不當得利，故「被告是否為系爭建物的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乃前案的重要爭點。而該確定判決就此重要爭點，本於兩造辯論結果為判斷，作出如下判斷：「依本院於勘驗期日所見，系爭建物編釘之門牌為嘉義縣○○鎮○○○00號，其電表之用電電號為00-0000-00；而前開水籍基本資料、用電資料所列用水、用電地址為嘉義縣○○鎮○○里00號，李三賢申請之電號為00000000000，未臻一致。惟參酌被告李欲豊、李東寶之戶籍資料，其等均設籍在嘉義縣○○鎮○○里○○○00號，可見前揭用水、用電地址，省略郭岑寮，實際上與系爭建物編釘之門牌同一；又台電公司電號係以11個數字碼組成，表現形式為xx-xx-xxxx-xx-x即區碼2碼-營業區2碼-戶號4碼-分號2碼-檢算號1碼，可見系爭建物之電號省略區碼2碼、檢算號1碼，實際上與李三賢申請之電號同一。其次，依前開戶籍謄本、用電資料，李三賢為李朝宗之子，李三賢於45年間申請用電，李朝宗於67年間申請用水，另被告李子龍辯稱系爭建物屬於三合院之一部，三合院之護龍坐落同段1092、1093地號土地，由訴外人許修裕等人取得，李加君為被告李子龍三叔公之子，為節省水費，曾向台水公司另行申請用水一節，為原告不爭執，則綜合上情，應認為系爭建物為李朝宗、李三賢父子先後接續起造，並依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第1151條規定，由第1組、第2組被告（即本案被告）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李朝宗、李三賢起造，而由第1組、第2組被告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堪信為真」等語，業經本院調閱前案卷宗予以查明。而上開確定判決就此等重要爭點所為判斷，並無顯然違背法令情形，且被告亦未能提出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新訴訟資料，本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前案之確定判決就上述重要爭點所為判斷，自具有「爭點效」，被告於本件不得再為爭執而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是部分被告抗辯渠等未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乙節，自非可採。
　㈢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審酌：
　⒈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其租金數額當事人不能協議時，得請求法院定之，民法第425條之1定有明文。經查，依土地異動索引，系爭土地原為國有，於93年3月1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李欲豊所有，再於102年2月21日以拍賣為原因登記為原告所有。又系爭建物為李朝宗、李三賢父子先後接續起造，於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以前業已存在，而李欲豊為李朝宗之孫、李三賢之子，是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以前，系爭土地為李欲豊所有，系爭建物為李欲豊公同共有，所有權同屬一人，系爭土地嗣由原告拍賣取得時，當有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適用，而被告為李朝宗、李三賢之全體繼承人，故推定兩造間在系爭建物得使用期限內，就系爭建物占有原告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代號A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有法定租賃關係，前案判決也同此認定。兩造在本院審理時又不能協議租金，則原告請求法院定其租金，核無不合。
　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10為限；且此項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及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上開條文固係針對城市地方房屋所訂定之租金標準，限制租金之最高額，舉重以明輕，相較之下經濟效益遠不如城市地方房屋之非城市地方房屋及基地之租賃，其租金標準亦得參照上開計算基礎，不應超過土地及建築物申報價額年息百分之10。且上開規定以年息百分之10為限，乃指租金之最高限額而言，非謂所有租金必須照申報價額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即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經查，系爭土地位於嘉義縣布袋鎮之郭岑寮聚落，附近多為住宅，商家不多，縣道000號有經過上開聚落，且鄰近台17號省道、台61線快速公路，距離布袋市區約7公里，交通、生活機能尚可等節，有勘驗筆錄、Google地圖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6-79頁）。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坐落位置、生活機能、附近交通、系爭建物現供李欲豊自住各節，認系爭建物所占用系爭土地之租金，應以申報總價額百分之7計算為適當。
　⒊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共計74.39平方公尺，以及系爭土地的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560元各節，有附圖、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53頁）。故以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系爭建物占用之面積，佐以前揭申報地價百分之7計算，核定被告每月應給付原告之租金為243元【計算式：560元×74.39平方公尺×0.07÷12=24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日為112年12月30日(原告主張以各被告中最後送達者為準)，有本院送達證書為證（見本院回證卷）。從而，原告請求核定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12月31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每月租金為243元，為有理由。
　㈣被告應按月連帶給付租金：
　　本件原告請求之租金是被告繼承系爭建物，依推定租賃關係所生之共同債務，且被告並未就上開推定租賃關係為分割之事，其等基此所負同一租金債務，其給付仍屬不可分，依民法第292條規定，準用關於連帶債務之規定，應負連帶清償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按月連帶給付租金，應屬有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上更一字第11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5年度訴字第561號判決同此見解)。故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31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原告243元，為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25條之1之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的請求則無依據，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主文第2項，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至於本判決主文第1項是形成判決，按其性質不適於強制執行，故主文第1項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陳劭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阮玟瑄
附圖：112年5月22日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朴簡字第208號
原      告  朱篤鍟  
訴訟代理人  洪海峰律師
被      告  李子龍  
            李欲豊  
            周李秀卿
            翁李秀梅

            楊桂花  
            李志嶸  
            李宜蓁  
            李嘉珠  
            李嘉榕  
            李昇融  
            李孟樺  
            李文白  
            李文平  
            李秋眉  
            李聰男  
            李東寶  
            呂李秀娥
            蔡李秀雲
            蕭智仁  
            蕭智中  
            蕭妙朱  
            蕭清風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蕭彤恩    住○○市○○區○○路0段000○0號00                          樓
被      告  蔡蕭秀雀
            曾國珍  
            陳曾墜  
            吳曾金鳳
            曾華仁  
            曾華儀  
            黃文煌兼黃文助之承受訴訟人

            黃博彥  

            黃馨儀  
            黃馨茹  

            黃莊鼎  
            黃莊性  
            黃素密  
            黃素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租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核定被告共有門牌號碼嘉義縣○○鎮○○里○○○00號建物，占有
    原告所有坐落嘉義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代號
    A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自民國112年12月31日起至法定
    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每月應付租金為新臺幣243元。
二、被告應自民國112年12月31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
    按月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3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70，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2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
    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
    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起訴後，被
    告黃文助於民國113年5月24日死亡(見本院卷第139頁)，其
    子、孫均拋棄繼承，其兄弟即被告黃文煌為次順位繼承人，
    業經本院調閱拋棄繼承卷宗確認無訛，是原告依民事訴訟法
    第175條第2項規定，具狀對黃文助之繼承人黃文煌聲明承受
    訴訟，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二、除被告李子龍、楊桂花、李志嶸、李宜蓁、李嘉榕外，其餘
    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所有嘉義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遭
    被告以門牌號碼嘉義縣○○鎮○○里○○○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
    )占有如112年5月22日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
    下稱附圖）所示代號A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系爭建物係
    由訴外人即被告之被繼承人李朝宗、李三賢所起造，並由被
    告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又兩造間就占用系爭
    土地部分存在法定租賃關係，業經鈞院以111年度朴簡字第2
    29號（下稱前案）判決認定在案，因系爭土地附近有小學、
    公園，並鄰近西濱快速道路、省道台17縣及布袋市區，居住
    環境交通便利，生活機能良好，故按公告地價年息百分之10
    計算，而當期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560元，
    則每月租金為347元（計算式:560×74.39×0.1÷12=347，元以
    下四捨五入）。
　㈡爰依民法第425條之1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核
    定被告就其有事實上處分權之系爭建物，占有原告所有系爭
    土地如附圖所示面積74.39平方公尺，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
    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每月租金為347元。㈡被告應
    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按月連
    帶給付原告347元。
二、被告方面：
　㈠李子龍、李欲豊均以：我們有稅籍也繳稅，系爭建物係合法
    之建物，並非侵占原告之系爭土地，系爭建物為李欲豊所有
    並居住使用。系爭建物附近沒有商家，買東西需至布袋新塭
    區等語抗辯。
　㈡蕭妙朱、蕭清風均以：經向自來水公司查詢申請用水時間為6
    7年1月12日，李朝宗當時已屆88歲，高齡又行動不便，且於
    申請時間2個月後死亡，可知系爭建物不可能由李朝宗起造
    ，原告僅憑李三賢家族藉李朝宗名義向自來水公司之申請紀
    錄即認為系爭建物為李朝宗與李三賢先後起造，違背事實經
    驗法則，應認係李三賢及後嗣為居住目的於45年建造系爭建
    物並占用至今，與李朝宗無直接關聯，被告從未因繼承公同
    共有取得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且李子龍、李欲豊均已表
    明系爭建物為李欲豊所有並占有使用中，應有自認之效力，
    與李朝宗後嗣旁家族成員無關等語抗辯。
　㈢楊桂花、李志嶸、李宜蓁、李嘉榕：我們72年就沒有居住在
    系爭建物，東西也沒有放在那裡等語抗辯。
　㈣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表示意見或提出書狀為任
    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建物占有原告所有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代號A部
    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乙節，有附圖可證，且為被告所不爭
    執，堪信原告主張為真。
　㈡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
    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
    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
    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
    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
    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最高
    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717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核前案原告
    依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及部分非本案被
    告)就系爭建物代號A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拆屋還地，並
    給付相當於租金的不當得利，故「被告是否為系爭建物的所
    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乃前案的重要爭點。而該確定判決
    就此重要爭點，本於兩造辯論結果為判斷，作出如下判斷：
    「依本院於勘驗期日所見，系爭建物編釘之門牌為嘉義縣○○
    鎮○○○00號，其電表之用電電號為00-0000-00；而前開水籍
    基本資料、用電資料所列用水、用電地址為嘉義縣○○鎮○○里
    00號，李三賢申請之電號為00000000000，未臻一致。惟參
    酌被告李欲豊、李東寶之戶籍資料，其等均設籍在嘉義縣○○
    鎮○○里○○○00號，可見前揭用水、用電地址，省略郭岑寮，
    實際上與系爭建物編釘之門牌同一；又台電公司電號係以11
    個數字碼組成，表現形式為xx-xx-xxxx-xx-x即區碼2碼-營
    業區2碼-戶號4碼-分號2碼-檢算號1碼，可見系爭建物之電
    號省略區碼2碼、檢算號1碼，實際上與李三賢申請之電號同
    一。其次，依前開戶籍謄本、用電資料，李三賢為李朝宗之
    子，李三賢於45年間申請用電，李朝宗於67年間申請用水，
    另被告李子龍辯稱系爭建物屬於三合院之一部，三合院之護
    龍坐落同段1092、1093地號土地，由訴外人許修裕等人取得
    ，李加君為被告李子龍三叔公之子，為節省水費，曾向台水
    公司另行申請用水一節，為原告不爭執，則綜合上情，應認
    為系爭建物為李朝宗、李三賢父子先後接續起造，並依民法
    第1148條第1項前段、第1151條規定，由第1組、第2組被告
    （即本案被告）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
    權。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李朝宗、李三賢起造，而由第1組
    、第2組被告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堪信為真
    」等語，業經本院調閱前案卷宗予以查明。而上開確定判決
    就此等重要爭點所為判斷，並無顯然違背法令情形，且被告
    亦未能提出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新訴訟資料，本於訴訟上之誠
    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前案之確定判決就上述重
    要爭點所為判斷，自具有「爭點效」，被告於本件不得再為
    爭執而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是部分被
    告抗辯渠等未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乙
    節，自非可採。
　㈢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審酌：
　⒈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
    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
    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
    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
    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其租金數
    額當事人不能協議時，得請求法院定之，民法第425條之1定
    有明文。經查，依土地異動索引，系爭土地原為國有，於93
    年3月1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李欲豊所有，再於102年2月21
    日以拍賣為原因登記為原告所有。又系爭建物為李朝宗、李
    三賢父子先後接續起造，於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以前業
    已存在，而李欲豊為李朝宗之孫、李三賢之子，是原告取得
    系爭土地所有權以前，系爭土地為李欲豊所有，系爭建物為
    李欲豊公同共有，所有權同屬一人，系爭土地嗣由原告拍賣
    取得時，當有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適用，而被告為李朝宗
    、李三賢之全體繼承人，故推定兩造間在系爭建物得使用期
    限內，就系爭建物占有原告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代號A部分
    面積74.39平方公尺有法定租賃關係，前案判決也同此認定
    。兩造在本院審理時又不能協議租金，則原告請求法院定其
    租金，核無不合。
　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
    息百分之10為限；且此項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準用之
    ，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及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上開條文固
    係針對城市地方房屋所訂定之租金標準，限制租金之最高額
    ，舉重以明輕，相較之下經濟效益遠不如城市地方房屋之非
    城市地方房屋及基地之租賃，其租金標準亦得參照上開計算
    基礎，不應超過土地及建築物申報價額年息百分之10。且上
    開規定以年息百分之10為限，乃指租金之最高限額而言，非
    謂所有租金必須照申報價額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即基地租
    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
    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
    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經查，系爭土
    地位於嘉義縣布袋鎮之郭岑寮聚落，附近多為住宅，商家不
    多，縣道000號有經過上開聚落，且鄰近台17號省道、台61
    線快速公路，距離布袋市區約7公里，交通、生活機能尚可
    等節，有勘驗筆錄、Google地圖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
    卷第76-79頁）。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坐落位置、生活機能、
    附近交通、系爭建物現供李欲豊自住各節，認系爭建物所占
    用系爭土地之租金，應以申報總價額百分之7計算為適當。
　⒊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共計74.39平方公尺，以及系爭
    土地的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560元各節，有附圖、系爭土
    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53頁）。故
    以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系爭建物占用之面積，佐以前揭申
    報地價百分之7計算，核定被告每月應給付原告之租金為243
    元【計算式：560元×74.39平方公尺×0.07÷12=243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又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日為112年12
    月30日(原告主張以各被告中最後送達者為準)，有本院送達
    證書為證（見本院回證卷）。從而，原告請求核定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12月31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
    止，每月租金為243元，為有理由。
　㈣被告應按月連帶給付租金：
　　本件原告請求之租金是被告繼承系爭建物，依推定租賃關係
    所生之共同債務，且被告並未就上開推定租賃關係為分割之
    事，其等基此所負同一租金債務，其給付仍屬不可分，依民
    法第292條規定，準用關於連帶債務之規定，應負連帶清償
    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按月連帶給付租金，應屬有據(臺灣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上更一字第11號、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105年度訴字第561號判決同此見解)。故原告請求被告
    自112年12月31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按月連帶給
    付原告243元，為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25條之1之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
    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的請求則無依據
    ，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主文第2項，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
    定，職權宣告假執行。至於本判決主文第1項是形成判決，
    按其性質不適於強制執行，故主文第1項不為假執行之宣告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
    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陳劭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阮玟瑄
附圖：112年5月22日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朴簡字第208號
原      告  朱篤鍟  
訴訟代理人  洪海峰律師
被      告  李子龍  
            李欲豊  
            周李秀卿
            翁李秀梅

            楊桂花  
            李志嶸  
            李宜蓁  
            李嘉珠  
            李嘉榕  
            李昇融  
            李孟樺  
            李文白  
            李文平  
            李秋眉  
            李聰男  
            李東寶  
            呂李秀娥
            蔡李秀雲
            蕭智仁  
            蕭智中  
            蕭妙朱  
            蕭清風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蕭彤恩    住○○市○○區○○路0段000○0號00                          樓
被      告  蔡蕭秀雀
            曾國珍  
            陳曾墜  
            吳曾金鳳
            曾華仁  
            曾華儀  
            黃文煌兼黃文助之承受訴訟人

            黃博彥  

            黃馨儀  
            黃馨茹  

            黃莊鼎  
            黃莊性  
            黃素密  
            黃素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租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核定被告共有門牌號碼嘉義縣○○鎮○○里○○○00號建物，占有原告所有坐落嘉義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代號A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自民國112年12月31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每月應付租金為新臺幣243元。
二、被告應自民國112年12月31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3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70，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2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起訴後，被告黃文助於民國113年5月24日死亡(見本院卷第139頁)，其子、孫均拋棄繼承，其兄弟即被告黃文煌為次順位繼承人，業經本院調閱拋棄繼承卷宗確認無訛，是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2項規定，具狀對黃文助之繼承人黃文煌聲明承受訴訟，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二、除被告李子龍、楊桂花、李志嶸、李宜蓁、李嘉榕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所有嘉義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遭被告以門牌號碼嘉義縣○○鎮○○里○○○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占有如112年5月22日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代號A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系爭建物係由訴外人即被告之被繼承人李朝宗、李三賢所起造，並由被告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又兩造間就占用系爭土地部分存在法定租賃關係，業經鈞院以111年度朴簡字第229號（下稱前案）判決認定在案，因系爭土地附近有小學、公園，並鄰近西濱快速道路、省道台17縣及布袋市區，居住環境交通便利，生活機能良好，故按公告地價年息百分之10計算，而當期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560元，則每月租金為347元（計算式:560×74.39×0.1÷12=347，元以下四捨五入）。
　㈡爰依民法第425條之1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核定被告就其有事實上處分權之系爭建物，占有原告所有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面積74.39平方公尺，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每月租金為347元。㈡被告應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原告347元。
二、被告方面：
　㈠李子龍、李欲豊均以：我們有稅籍也繳稅，系爭建物係合法之建物，並非侵占原告之系爭土地，系爭建物為李欲豊所有並居住使用。系爭建物附近沒有商家，買東西需至布袋新塭區等語抗辯。
　㈡蕭妙朱、蕭清風均以：經向自來水公司查詢申請用水時間為67年1月12日，李朝宗當時已屆88歲，高齡又行動不便，且於申請時間2個月後死亡，可知系爭建物不可能由李朝宗起造，原告僅憑李三賢家族藉李朝宗名義向自來水公司之申請紀錄即認為系爭建物為李朝宗與李三賢先後起造，違背事實經驗法則，應認係李三賢及後嗣為居住目的於45年建造系爭建物並占用至今，與李朝宗無直接關聯，被告從未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且李子龍、李欲豊均已表明系爭建物為李欲豊所有並占有使用中，應有自認之效力，與李朝宗後嗣旁家族成員無關等語抗辯。
　㈢楊桂花、李志嶸、李宜蓁、李嘉榕：我們72年就沒有居住在系爭建物，東西也沒有放在那裡等語抗辯。
　㈣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表示意見或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建物占有原告所有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代號A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乙節，有附圖可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主張為真。
　㈡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717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核前案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及部分非本案被告)就系爭建物代號A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拆屋還地，並給付相當於租金的不當得利，故「被告是否為系爭建物的所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乃前案的重要爭點。而該確定判決就此重要爭點，本於兩造辯論結果為判斷，作出如下判斷：「依本院於勘驗期日所見，系爭建物編釘之門牌為嘉義縣○○鎮○○○00號，其電表之用電電號為00-0000-00；而前開水籍基本資料、用電資料所列用水、用電地址為嘉義縣○○鎮○○里00號，李三賢申請之電號為00000000000，未臻一致。惟參酌被告李欲豊、李東寶之戶籍資料，其等均設籍在嘉義縣○○鎮○○里○○○00號，可見前揭用水、用電地址，省略郭岑寮，實際上與系爭建物編釘之門牌同一；又台電公司電號係以11個數字碼組成，表現形式為xx-xx-xxxx-xx-x即區碼2碼-營業區2碼-戶號4碼-分號2碼-檢算號1碼，可見系爭建物之電號省略區碼2碼、檢算號1碼，實際上與李三賢申請之電號同一。其次，依前開戶籍謄本、用電資料，李三賢為李朝宗之子，李三賢於45年間申請用電，李朝宗於67年間申請用水，另被告李子龍辯稱系爭建物屬於三合院之一部，三合院之護龍坐落同段1092、1093地號土地，由訴外人許修裕等人取得，李加君為被告李子龍三叔公之子，為節省水費，曾向台水公司另行申請用水一節，為原告不爭執，則綜合上情，應認為系爭建物為李朝宗、李三賢父子先後接續起造，並依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第1151條規定，由第1組、第2組被告（即本案被告）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為李朝宗、李三賢起造，而由第1組、第2組被告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堪信為真」等語，業經本院調閱前案卷宗予以查明。而上開確定判決就此等重要爭點所為判斷，並無顯然違背法令情形，且被告亦未能提出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新訴訟資料，本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前案之確定判決就上述重要爭點所為判斷，自具有「爭點效」，被告於本件不得再為爭執而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是部分被告抗辯渠等未因繼承公同共有取得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乙節，自非可採。
　㈢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審酌：
　⒈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其租金數額當事人不能協議時，得請求法院定之，民法第425條之1定有明文。經查，依土地異動索引，系爭土地原為國有，於93年3月1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李欲豊所有，再於102年2月21日以拍賣為原因登記為原告所有。又系爭建物為李朝宗、李三賢父子先後接續起造，於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以前業已存在，而李欲豊為李朝宗之孫、李三賢之子，是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以前，系爭土地為李欲豊所有，系爭建物為李欲豊公同共有，所有權同屬一人，系爭土地嗣由原告拍賣取得時，當有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適用，而被告為李朝宗、李三賢之全體繼承人，故推定兩造間在系爭建物得使用期限內，就系爭建物占有原告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代號A部分面積74.39平方公尺有法定租賃關係，前案判決也同此認定。兩造在本院審理時又不能協議租金，則原告請求法院定其租金，核無不合。
　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10為限；且此項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項及第105條分別定有明文。上開條文固係針對城市地方房屋所訂定之租金標準，限制租金之最高額，舉重以明輕，相較之下經濟效益遠不如城市地方房屋之非城市地方房屋及基地之租賃，其租金標準亦得參照上開計算基礎，不應超過土地及建築物申報價額年息百分之10。且上開規定以年息百分之10為限，乃指租金之最高限額而言，非謂所有租金必須照申報價額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即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經查，系爭土地位於嘉義縣布袋鎮之郭岑寮聚落，附近多為住宅，商家不多，縣道000號有經過上開聚落，且鄰近台17號省道、台61線快速公路，距離布袋市區約7公里，交通、生活機能尚可等節，有勘驗筆錄、Google地圖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6-79頁）。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坐落位置、生活機能、附近交通、系爭建物現供李欲豊自住各節，認系爭建物所占用系爭土地之租金，應以申報總價額百分之7計算為適當。
　⒊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共計74.39平方公尺，以及系爭土地的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560元各節，有附圖、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53頁）。故以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系爭建物占用之面積，佐以前揭申報地價百分之7計算，核定被告每月應給付原告之租金為243元【計算式：560元×74.39平方公尺×0.07÷12=24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日為112年12月30日(原告主張以各被告中最後送達者為準)，有本院送達證書為證（見本院回證卷）。從而，原告請求核定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12月31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每月租金為243元，為有理由。
　㈣被告應按月連帶給付租金：
　　本件原告請求之租金是被告繼承系爭建物，依推定租賃關係所生之共同債務，且被告並未就上開推定租賃關係為分割之事，其等基此所負同一租金債務，其給付仍屬不可分，依民法第292條規定，準用關於連帶債務之規定，應負連帶清償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按月連帶給付租金，應屬有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上更一字第11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5年度訴字第561號判決同此見解)。故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31日起至法定租賃關係終止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原告243元，為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25條之1之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的請求則無依據，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主文第2項，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至於本判決主文第1項是形成判決，按其性質不適於強制執行，故主文第1項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陳劭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阮玟瑄
附圖：112年5月22日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





